省道方正至汪清(省界)公路林口镇至鹤大高速段改扩建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省道方正至汪清(省界)公路林口镇至鹤大高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已由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黑发改交通[2012]57号文件批准，项目业主为林口县交通运输局，资金来源为：交通运输部投资和地方自筹，招标人为林口县交通运输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规模：全长17.018公里，技术标准为一级公路标准和城市主干路III级标准。
  2.2勘察设计周期初步安排：

(1) 初步设计阶段勘察设计：签定勘察设计合同后60天内，应向招标人提交初步设计方案。接到经业主审定的初步设计方案后60天内提交初步设计文件。

(2) 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设计：接到施工图勘察设计开始通知书后60天内，应向招标人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施工招标文件所需要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3) 征地拆迁图：接到施工图勘察设计开始通知书后30天内，向招标人提交各合同段征地拆迁图表。

 (4) 施工现场配合服务：项目工程施工开始至竣工验收止。

2.3招标范围：全线初步设计阶段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勘察、设计及后续服务等。

2.4标段划分： 

	合同段号
	起讫桩号
	标段里程

（km）
	说明

	SJ1
	K0+000—K17+018
	17.018
	一级公路标准：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含路线、路基、路面、桥涵、交叉、其他工程、概（预）算编制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工程勘察综合甲级工程勘察资质和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工程设计资质；投标申请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近五年内至少完成2项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勘察设计，累计不小于40公里，且人员和设备等方面均应满足本项目勘察设计的要求，近五年无不良业绩。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至少有一类招标公告中要求的勘察或设计资质。
3.3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

3.4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否则均按废标处理。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2月15日至2012年2月21日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天 9时00分～11时30分，13时30分～15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大道245号（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招标中心）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勘察资质证书副本原件、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原件、联合体协议（如有）、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购买人为法定代表人除外）及上述材料的复印件各一份，（并分别加盖投标单位公章）购买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逾期不售。

5、招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投标人将于下列时间和地点进行工程现场考察。

工程现场考察时间：2012年2月22日上午9：00时，投标人自行考察业主配合。
工程现场考察及答疑：2012年2月22日下午15：00时前，投标人所提出的问题以书面的形式发到招标代理机构。
5.2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2年3月7日上午9时30分，投标人应于当日上午8时00分至9时30分将投标文件递至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招标中心（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大道245号）。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和《黑龙江交通网》www.hljjt.gov.cn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林口县交通运输局    
	招标代理机构：
	黑龙江省路成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林口县交通运输局     
	项目办公地址：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农业新技术培训基地院内(哈尔滨市南岗区鸿翔路88号)　　

	邮政编码：
	157600              
	邮　政　编码：
	150090                              

	联系电话：
	0453-3529477         
	联  系  电话：
	0451-82803518  13555580799          

	传    真：
	0453-3529477    　    
	传        真：
	0451-82803518                       

	
	
	发售招标文件电话：
	0451-88103633  13604888990          

	联 系 人：
	吴先生　　　        
	联  系    人：
	于平　　　　　　　　　　　　　　　　


日    期：2012年2月15日
